
 

      

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

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

2022 年 10 月 28 日在福建省泉州市丰海路南威大厦 2 号楼 22 楼会议室以现场会

议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

独立董事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，

我们基于独立董事自身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现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

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《关于公司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1、本次拟购买土地使用权事项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

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本次投资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，亦未构成《上市公司

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。 

2、公司董事会召开程序、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

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形成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

3、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用于建设公司全球总部，符合公司发展规划，有利于

充分利用北京及丰台区优质的营商环境、区位优势及人才资源，做大做强主营业

务，增强核心竞争力，提高公司品牌影响力，为公司中长期持续稳定地发展奠定

坚实的基础。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，不存

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同意公司此次购买土地资产事项。 

二、《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新增银行授信提供担保》的独立意见 

我们认为：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，是为了满足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

发展需要，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，担保对象经营状况稳定，公司承担的担保风

险可控，且未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相关事项的审议、

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因此，一致同意本次关于

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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